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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写说明

1.专业课课程编号为 11位，编号方式为：

年份代码（后 2位）学科代码（6位）+课程类别（B/C/D）+课

程序号（2位）。B为专业学位课；C为专业选修课；D为补修课。

2．授课方式主要为“讲授、讨论”、“讲授、实验”、“讲授”、“实践”、

“讨论”、“自学”等方式。

3．考核方式为“考试”（含闭卷、开卷）、“考查”（含口试、研究报

告、课程论文、读书笔记、专业实践等情况）2种方式。

4.封面“适用于 XXX”指的是对应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。

5.课程类别：公共学位课/专业基础课/专业必修课/选修课/补修课。

6.“培养单位名称”为培养方案制定单位名称，应填写全称。

7.课程设置中，专业实践的内容与学分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，考核

合格者，记相应学分，考核不合格者需重新进行专业实践，再次考核

不合格者不能授予学位。

8.装订要求：A3纸正反打印，中缝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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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（法学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

培养方案

（专业代码：035102 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）

一、培养目标与要求

本专业学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立德树人、

德法兼修，服务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需要，立足湖北，面向西部，为各行业领域培养造就具有坚

定理想信念、强烈家国情怀、扎实法学根底的高层次专门型、

应用型法治人才。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

想的基本精神、基本内容、基本要求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德

法兼修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遵循法律职业伦

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，坚定法治自信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；

2.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，特别是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法治理论，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、

法律术语、法律思维、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；

3.具有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，善于综合运用法律和

其他专业知识，具有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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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体要求

1.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；

2.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；

3.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，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

推理的能力；

4.掌握诉讼主要程序，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

务；

5.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

理；

6.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；

7.熟练掌握一门外语。

二、培养对象

通过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，经学

校录取的，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法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应、

往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历人员。

三、培养年限和方式

（一）培养年限

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，非全日制法律硕

士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。最长修业年限为 6 年。

（二）培养方式

1.把知识教育同思想政治教育、理想信念教育、中华优

秀传统法律文化教育结合起来，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融

入每一门课程教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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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健全法律职业伦理和职

业操守教育机制，培育学生崇尚法治、捍卫公正、恪守良知

的职业品格；

3.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培养机制，强化法学实践教学，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；

4.成立导师组，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个人负责相结合的

指导方式；

5.深化协同育人，建立与法治工作部门、法律服务机构

有效衔接机制，聘请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参与课程教

学、教材建设、学生实习实训、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等培养

工作。

6.必修课考核采取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。选修课、补修

课、实践课考核采取考查的形式。必修课考核成绩达到 70

分视为合格，其他课程考核成绩达到 60 分视为合格。

四、培养内容与学分

总学分 48 学分。其中学位（必修）课程 20 学分；非学

位课程 12 学分（含推荐选修课 8 学分和特色方向选修课 4

学分）；实践环节 16 学分（含实践教学与训练 15 学分、“五

育”活动 1 学分）。

（一）课程设置：详见附件 1：法律（法学）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。

（二）实践教学与训练（15 学分）

1.法律文书写作(2 学分)

2.法律检索(2 学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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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模拟实训（诉讼、仲裁、调解、听证等）(由法学院

教师负责组织，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辅助指导)(3 学分)

4.法律谈判(2 学分)

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可采取案例研习、法律诊所等方式

进行。

5.专业实习(6 学分)

统一组织学生在第二学年(含第一学年暑期)完成，专业

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，可以在律师事务所、企事业单位法

务部门或法治工作部门等分阶段进行；研究生创新项目、研

究生参与科研实践、学科竞赛、法律援助、国际组织实习等

可列为专业实习学分。

定向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与训练由学校与定向培养单位

参照以上要求，确定培养、考核方式。

（三）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

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相关规定按照《法律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

(试行)》执行。

五、论文及实践成果答辩与学位授予

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，其中至少 1名为法治工作部门、

法律服务机构专家；学位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不少于 3

人，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中，应有 1 至 2 名法治工作部门、

法律服务机构专家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，可授予法律硕士

专业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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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本方案由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负责解释，如与上位文件

规定有冲突，以上位文件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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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法律（法学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

课程

类别
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

学

分

学

时

开课

学期

教学

方式

考核

方式

备

注

学
位
（
必
修
）
课
程

公

共

课

000000A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000000A26 专业外语 3 48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专

业

课

25035102B01 习近平法治思想 2 32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25035102B02 法律职业伦理 2 32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25035102B03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64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25035102B04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64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25035102B0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实务 3 48 1 讲授、讨论 考试

非

学

位

课

推

荐

选

修

课

25035102C01 法理学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 任

选

4

门

修

满

8

学

分

25035102C02 宪法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3 中国法律史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4 商法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5 国际法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6 经济法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7 知识产权法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8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09 证据法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特

色

方

向

选

修

课

基层

治理

25035102C10

7
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任

一

方

向

选
2
门

修

满
4
学

分

25035102C11 乡村治理与法治化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2 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专题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3 检察理论与实务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民商

事与

生态

法治

实务

25035102C14 环境资源法专题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5 地方立法理论与实务 2 32 2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6 企业与公司法实务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7 破产法理论与实务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25035102C18 律师制度与实务 2 32 3 讲授、讨论 考查

补

修

课

25035102D01 法理学 56 1 讲授
本科课程，

同等学力考

生，只记成

绩不计学分
25035102D02 宪法学 48 1 讲授

实

践

环

节

实践教学与训练

法律文书写作 2 32 1-3 实践 考查

法律检索 2 32 1-3 实践 考查

法律谈判 2 32 1-3 实践 考查

模拟实训（诉讼、仲裁、调解、听证

等）
3 48 1-3 实践 考查

专业实习 6 - 2-5 实践 考查

五育活动 德智体美劳 1 1
W 2 考核合格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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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

编写成员：法学系教师

执笔人：李建忠

审核人：李文革


